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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报关协会专家顾问团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报关行业的专业建设，充分发挥广西

报关行业专家资源优势，引领行业向专业型发展，推动协会服务

会员工作常态和规范化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协会专家顾问团是由广西报关协会聘任，来自协会

会员企业（院校）在关务、税务、法律信息等相关领域、学科具

有较深造诣并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专业人员组成的业务咨询专业

团队。

第二章 主要职责

第三条 为会员企业在通关事务和合规管理中遇到的相关

问题，提供相关政策、法律法规、操作技能等咨询服务。

第四条 积极响应并参加协会组织的相关学术、探讨等类型

的活动，并适时开展走访交流和专题调研。

第五条 参与协会组织的政策宣讲和业务培训等工作。

第六条 参与协会有关年度计划的编制和行业内重要政策

的修订，收集行业意见或会员反映的问题，对协会工作开展提出

意见或建议。

第七条 积极推介协会服务项目，加强协会对外宣传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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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协会发展会员和交流合作等事项提供支持。

第八条 承担协会委托的其它工作。

第三章 组织机构

第九条 专家顾问团设团长一名，由协会秘书长兼任；设副

团长二名，由专家顾问团成员投票产生；设联络员一名，由协会

综合部工作人员担任，负责有关工作的组织和协调。

第十条 专家顾问任职形式统一为兼职。

第四章 遴选和聘任

第十一条 协会专家顾问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、

政策，热心行业工作；

（二）具有 8 年以上关务相关工作经验，有扎实的专业理论

和操作技能，在所属单位中担任过业务主管或内训师或讲师；

（三）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团队协作意识；

（四）有较强的语言表达或文字写作能力。

第十二条 专家顾问的遴选工作由协会综合部负责组织。可

通过单位推荐、定向邀请、个人自荐等形式产生候选人，向报关

协会递交《广西报关协会专家顾问申请表》，由协会对申请人进

行资格审核、认定并予以颁发聘书。

第十三条 专家顾问聘期一般为五年，到期后经协会重新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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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方可续聘。对因工作变动或个人原因等不能正常履责的，应向

协会提出辞聘。对有违法违纪、不遵守本办法相关规定、不服从

管理、发布不利于行业发展的文章及言论及在对外活动中出现有

损协会和行业形象的行为的，协会将解除对专家顾问的聘任。

第五章 待遇和奖励

第十四条 专家顾问可受邀参加或列席协会召开的重要会

议。

第十五条 专家顾问可优先免费参加协会或有关部门组织

的各类政策宣讲和业务培训，其所在公司可优先向协会申请支持

和帮助事项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1 月 15 日经广西报关协会第

四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，由广西报关协会负责解释。


